附件3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全区化妆品监督检查计划
	环节
	检查项目
	检查主体
	检查对象
	检查频次/覆盖要求
	检查重点/检查说明

	生产

环节

	1.常规检查
	检查分局
	化妆品注册人、备案人、生产企业
	对化妆品注册人、备案人、生产企业开展常规检查。


	按照国家药监局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提升行动三年计划（2026年—2028年），对全区化妆品注册人、备案人、生产企业依照《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要点及判定原则》开展检查，并帮扶指导企业建立健全生产质量管理体系。



	
	2.有因/专项检查
	药品流通和化妆品监管处组织，检查分局和检查中心配合。


	化妆品生产企业
	按照国家局及自治区局部署，组织开展有因检查或专项检查。
	聚焦风险线索开展有因检查。

	经营使用环节
	1.经营检查
	盟市、旗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
	化妆品经营者
	依风险开展常规检查。
	1.重点品种：儿童化妆品、眼部化妆品、特殊化妆品、牙膏。

2.重点区域：牧区、城乡接合部。

3.重点场所：集中交易批发市场，化妆品兼营店，农村日化店、校园周边店。

	
	2.使用检查
	盟市、旗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
	化妆品使用单位
	依风险开展常规检查。
	1.重点品种：染发烫发类、祛斑美白类、进口化妆品。

2.重点场所：宾馆、酒店、美容美发机构。

	
	3.网络销售检查
	盟市、旗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
	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
	依风险开展常规检查。
	1.围绕网络平台的管理责任和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开展合规检查。

2.平台内经营者、自建网站等电子商务经营者是否按要求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披露化妆品信息。

3.平台内经营者、自建网站等电子商务经营者是否销售未经注册或备案、标签虚假夸大宣称、明示暗示具有医疗作用等问题。

	
	4.有因/专项检查
	药品流通和化妆品监管处组织，盟市、旗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配合
	相关单位
	按照国家局及自治区局部署，组织开展有因检查或专项检查。
	聚焦风险线索、网络监测及工作部署开展。


